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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校成功入选首批“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”

时间：2020-04-11 点击： 747

日前，教育部公布了首批“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”名单。我校与北京大学、浙江大学、复旦大学、

厦门大学等高校共同入选，成功获批教育部“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”，我校也是吉林省唯一入选的高

校。

为落实《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、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

管理司于2019年组织开展了首批“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”遴选工作。在社科处大力协调组织下，我校以

文学院为申报主体，联合国际汉学院等相关部门进行申报，经吉林省教育厅审核推荐、教育部和国家语委

材料审核、综合评议等程序，最终成功入选。

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的成功获批，为我校新增一个国家级平台，在相关学科布局、专业建设、人才

培养水平提升等方面带来新的发展契机，是我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标志性成果。基地将紧密结

合国家语言文字战略部署和重点工作，在服务教育强国、科技强国、文化强国、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

和“一带一路”等重大战略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开展前瞻性、战略

性语言文字政策研究及重大实践探索，开展有关对策研究、政策解读与效果评估，为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

语言文字中心工作提供智力支撑。

我校在语言文字研究和推广方面起步较早，底蕴深厚。本次入选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，既是对我校

已有工作的肯定，也对我校在语言文化服务国家战略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基地今后将继续发挥我校传

统的语言学优势，聚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工作，加大普通话推广力度，跟踪调查社会用语、用字；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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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我校获批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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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我校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举行对口...

· 我校申报的“新闻出版业语言文字规...

· 我校《数据库技术及应用》课程入选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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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我校获批“体育文化研究基地”和“...

· 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项目“互...

· 我校自然博物馆入选第一批“全国中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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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开展中华文化整理工作，扩大中华传统优秀的传承范围；鼓励更多的志愿者赴海外传播汉语、汉文化，

动员相关教师积极参与到中华文化外译活动中来，进一步提升汉语、汉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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